
 
 

房屋、規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文件第 18a/2024號 

 

 

「關注舊式公屋單位圍封單位走廊氣窗工程」  

 

房屋署回應  

 

 

  香港法例第 572章《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條例》）規定 1987年 3月 1日

或之前落成，或在該日期前首次呈交建築工程圖則予建築事務監督批准的綜合用途及住用

建築物的消防安全水平，須提升至切合現代要求的防火保障。現時受《條例》規管的樓宇

包括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的 477幢樓宇，涉及 64個租住屋邨。 

 

 自2007年7月1日《條例》生效後，房屋署一直與屋宇署和消防處保持聯繫，為受

《條例》規管的相關樓宇擬訂進行消防安全改善工程可行方案及執行細節，當中包括對建

築物的評估、聘請消防工程顧問研究工程細節及屋宇署和消防處審批和驗收的流程等。此

外，房屋署以先易後難、緩急先後的步伐，透過考慮改善方案的審批進度、工程範圍和與

相關樓宇其他工程的協調，以推展相關工程。 

 

  就舊式公屋圍封走廊百葉窗一事，消防工程顧問指由於這些住宅單位設有面向公

共走廊的百葉窗，而公共走廊並沒有與逃生樓梯分隔，這些單位的百葉窗未能有效防止煙

霧或火焰通過，若單位發生火警，火勢及濃煙可通過百葉窗擴散至公共走廊或其他單位。

雖然部份居民多年來因私隱、隔音或防盜等原因，已自行使用不同物料或方法圍封百葉窗，

惟這些物料或方法未必具有足夠耐火時效。房屋署明白部份居民可能對圍封百葉窗工程有

不同意見，因此在 2018年確定必須進行相關工程以加強防火保障後，已要求消防工程顧問

進行深入研究，探討使用不同物料或方法的可行性，以擬訂合適方案。房屋署在選擇圍封

物料時已考慮各項因素，如法例要求、對現有公共走廊逃生闊度的影響、物料的規格、供

應、價錢和防火效能、施工程序、日後維修及工程對住戶的影響等。 

 

  房屋署經過詳細研究工程的可行及安全性、實地考察，以及與屋宇署和消防處多

次磋商後，最終敲定以防火板圍封單位面向走廊的百葉窗，當中共涉及 53個屋邨約 240座

樓宇。事實上，所有相關住宅單位均設有露台或窗戶，提供足夠的天然通風及採光。房屋

署已考慮圍封工程的技術細節及施工程序，確保在一般情況下，工程可在單位外完成，居

民無須留在單位內配合，亦無須承擔任何費用。基於法例要求及消防安全理由，房委會轄

下相關樓宇沒有個別住戶可獲豁免。 

 

  就圍封百葉窗工程，房屋署於 2024 年 3 至 6 月分別收到屋宇署和消防處回覆接

納三個屋邨(包括富山邨、和樂邨及麗閣邨)共 8 座樓宇的建議工程方案。當中富山邨及和

樂邨已先後於 2024 年 10 月及 12 月開展工程。而麗閣邨涉及的麗萱、麗羅及麗薇樓圍封

氣窗工程預計於 2025 年 3 月分階段展開。屋邨辦事處現正與持份者溝通及收集意見，並

將在該三座公屋樓宇張貼通知及圖片，並發信通知受影響單位的住戶，讓他們了解相關工

程安排及時間表。此外，房屋署正繼續與屋宇署和消防處持續商討，為其他相關公屋樓宇

擬定圍封工程方案細節，待個別建議方案獲接納後，房屋署會適時向受影響住戶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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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者置其屋計劃」屋邨(租置屋邨)內的公用地方及設施，由屋邨業主立案法團

及其委聘的管理公司按相關法例負責管理，與一般私人物業無異。執行當局會分階段勘察

目標樓宇，如有需要，會按《條例》向相關租置屋邨的業主立案法團發出「消防安全指示」，

確立每座目標樓宇所需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當租置屋邨業主立案法團收到「消防安全指

示」後，須委聘工程承辦商在規定的限期內完成所需改善工程。房委會作為租置屋邨內公

屋單位的業主，會按業主立案法團通過的議決及大廈公契規定分擔相關改善工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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